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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SP11-2024-0002

浙司〔2024〕10号

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法律援助服务

资源跨区域调配与流动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司法局：

现将《浙江省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跨区域调配与流动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司法厅

2024年 1月 30日

浙 江 省 司 法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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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跨区域调配

与流动办法（试行）

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优质法律援助服

务，科学统筹、鼓励引导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

向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流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援助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一）本办法所称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跨区域调配与流动，

包括全省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接受法

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跨区域承

办法律援助事项，以及组织人员支援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

缺地区法律援助工作。

（二）按照法律援助“谁指派、谁监管、谁保障”的原则，

充分考虑服务地需求及受援人主客观因素、受援案件难易程度、

案件承办律师资质特长等，进行法律援助服务事项跨区域指派

承办或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推动法律援助地区间均衡发展，保

障法律援助优质高效服务。

二、实施方式

（三）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可按以下方式进行统筹调配与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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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司法行政部门统筹全省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

助志愿者等法律服务资源，建立全省跨区域流动法律援助资源

库，明确各类法律援助服务资源提供的服务类型及服务地区，

供各地调配、选派承办服务事项。组织、指导、支持法律援助

基金会和律师资源相对充裕地区与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

地区建立结对帮扶、异地协作长效机制。

在 12348浙江法网和省法律援助统一服务平台实时公布和

动态更新全省跨区域流动法律援助资源库。

2.各设区市司法行政部门统筹建立全市跨区域流动法律援

助资源库，供全市调配、选派承办服务事项；组织、指导本地

区有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与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的

法律援助机构建立结对帮扶机制。

3.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依托

山海协作等途径，主动与有关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异地协作。

（四）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跨地区调配与流动，可就下列服

务事项进行帮扶：

1.承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

2.参与法律援助机构安排的值班；

3.参与法律援助机构志愿服务活动；

4.参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

5.参与研究和处理重大、疑难法律援助案件；

6.其他法律援助服务事项。



—4—

（五）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跨区域调配与流动，法律援助机

构可通过下列方式实施：

1.通过浙江省法律援助统一服务平台，直接在省、市跨区

域流动法律援助资源库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服务

事项；

2.通过与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异地协作的方式，

指派未入库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服务事项；

3.根据与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项

目化实施法律援助服务事项；

4.通过“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项目等方式，省

司法厅、省律师协会、省法律援助基金会招募、派遣志愿律师

事务所、志愿律师支援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开展法

律援助工作；

5.其他行之有效的跨区域调配与流动方式。

（六）接受跨区域指派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

愿者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全国刑事、民事行政

法律援助服务规范和浙江省法律援助服务规范等要求，及时承

办法律援助服务事项。

三、保障措施

（七）服务地法律援助机构要与办案机关做好对接协调，

为跨区域提供服务的法律援助人员创造工作便利。

（八）法律援助人员跨区域调配与流动办理法律援助服务

事项的补贴，按照下列规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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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区域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按照指派的法律援助

机构所在地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规定执行；

2.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签订异地协作协议的，按照协议

约定执行；

3.“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项目，按照志愿服务

协议书执行。

（九）服务地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争取同级财政对跨区域调

配、流动的法律援助服务经费保障。省司法厅对法律援助经费

保障能力较弱、跨区域法律援助服务需求量比较大的地方，按

规定给予安排转移支付资金帮扶。

支持鼓励省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开展跨区域法律援助服务

项目，支援山区、海岛等法律援助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

（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对法律援助服务成绩

突出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开展有关评先评优、培训进修等

工作时，予以优先考虑。

四、相关责任

（十一）省、市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资源

跨区域调配与流动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服务地司法行政部门

及法律援助机构，按照“五位一体”案件承办质量管理的要求，

对跨区域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监督管理，督促法律援助

人员依法履行承办职责。

进一步完善浙江省法律援助统一服务平台，强化数字化监

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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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律师事务所、律师收到法律援助机构跨区域指派

承办法律援助事项通知，因故无法承办或者承办确有困难的，

应当及时告知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通报律师事务所

所在地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由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

依法予以处理。

1.律师事务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指派，或者不及时安排

本所律师办理，纵容或者放任本所律师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或者擅自终止法律援助等情形的；

2.承办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怠于履

行法律援助义务，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或者收取受援人财物等

情形的；

3.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法》情形的。

五、其他

（十三）本办法自 3月 1日起施行。

抄送：司法部公法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省律协。

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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